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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上海市垃圾分类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家住宝山区

丰德桥附近的居民却突然发现， 多年之前就作为 “垃圾堆放点” 的
古石桥， 如同被施了魔法般焕然一新了， 桥洞内的垃圾箱被全部移

走， 附近乱停乱放的车辆也没了影踪， 一块崭新的关于文物保护的

告示牌竖在桥边， 告知来往行人这座石桥的古老和珍贵。

从 “灰头土脸” 到 “重放光芒”， 对居民来说， 石桥的改变似
乎是一夜发生。 然而， 对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的检

察官来说， 为了古桥的这场 “新生”， 他们已经忙碌了整整一个月。

2019 年上半年， 宝山检察院

第五检察部对宝山区文物保护情况

进行了一次彻底排查。 当排查到宝

山区文物保护单位的丰德桥时， 检

察官们敏锐地发现了线索。

根据资料记载， 丰德桥因河道

填塞为路而成旱桥， 由于没有详细

的地址， 原有河道已经消失， 再加

上丰德桥所在古镇附近巷道众多，

地形复杂， 连“高德” “百度” 这

些智能导航系统都无法对丰德桥进

行定位， 而很多本地居民对丰德桥

也是“一问三不知”。 为了找到丰

德桥， 检察官们顶着烈日， 不厌其

烦地在古镇附近四处寻找和探问，

最终在几名老人的指点下， 终于找

到几乎已被人遗忘的古桥。

出现在眼前的古桥让检察官们

感到有些痛心， “桥身杂草丛生，

桥墩石栏杆上的一只石狮子眼睛被

涂为蓝色， 桥栏上还晾晒着附近居

民的棉被、衣物。桥上方电线纵横交

错， 其中一条东西走向的电线高度

仅约 1.75 米，人员通行及消防安全

都存在隐患。 桥洞下方有七个垃圾

箱，箱内及周边地面垃圾堆放，散发

臭味。另有车辆停于桥洞内，桥洞变

为停车点。”在之后第五检察部制发

的检察建议上， 详细记载了检察官

第一次看到古桥的观感。

实地调查后， 第五检察部的公

益诉讼检察官们一致认为， 丰德桥

改建于清朝康熙年间， 具有典型的

时代和地域特征， 对研究明清时期

的历史、 经济、 风土人情等方面也

具有一定的价值。 如今的丰德桥处

于杂乱的环境之中， 且安全隐患突

出， 针对古桥开展“公益诉讼” 工

作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然而， 文物保护是否属于公益

诉讼的范畴？ 对此外界颇有争论。

要想弄清文物保护是否是公益

诉讼， 就要首先明确公益诉讼的含

义和要求。根据司法解释，公益诉讼

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全新监

督职能，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

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食品药品安

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护理职责的

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

为， 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利益受

到侵害的， 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

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

通过上述规定， 不难看出文物

保护与传统意义上的公益诉讼案件

存在着一定区别， 宝山检察院检察

官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 文物保护

应当属于公益诉讼范畴。

检察官表示， 首先从文物的性

质来看， 除法律有特别规定， 文物

一般属国有财产。 我国 《物权法》

第五十一条规定： 法律规定属于国

家所有的文物， 属于国家所有。

《文物保护法》 第五条规定： 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 内水和领海

中遗存的一切文物， 属于国家所

有。 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 石窟寺

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指定保护的纪

念建筑物、 古建筑、 石刻、 壁画、

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

物， 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 属于

国家所有……因此， 文物保护应当

属于国有财产保护范畴。

其次， 从文物的构成及其呈现

的文化意义来看， 文物是民族文化

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 具有典型

的公共属性， 文物所承载的文化资

源是社会公共资源， 由此产生的精

神利益应当归属于全体社会成员，

毁坏文物导致文化资源灭失， 直接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 本案中丰德桥属于区级

文物保护单位，且在公共区域内，该

文物属于文物遗产也是国有财产范

畴，是公益诉讼保护和监督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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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年古桥上演“变形记”
———本市首例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案始末

保护古桥已经刻不容缓

寻找几乎“消失”的古桥

据统计， 自 2017 年下半年，

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开展以

来， 宝山检察院积极发挥检察职

能， 聚焦重点热点， 关注民生民

利， 除了针对文物保护开展公益

诉讼外， 还立案办理了涉及农用

地非法出租、 医疗美容规范、 食

品安全、 环境污染、 道路交通安

全等多个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共

39 件 ， 其中两件案件被评选为

2018 年度上海检察公益诉讼十大

典型案例。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

源，是可以触摸的历史，是应当传

承的历史文脉。 宝山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官们相信， 司法力量的

参与将使文物保护工作更加规

范，文物保护机制建设更加完善，

检察机关文物保护公益诉讼 ，大

有可为。

宝山检察院还将继续深挖文

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努力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推动

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工作开展。

相关链接 >>>

丰德桥始建年代不详， 原系木

桥，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改建为

石拱桥，光绪四年（1878）重建，光绪

三十年（1904）重修。 该桥为众多乡

人捐资修建，故有“丰功伟德”之意，

取名丰德桥，又因附近居民多姓张，

又称“张家桥”。 康熙进士太仓人王

吉武写有《丰德桥碑记》，称其“为往

来要冲”“为一镇桥梁之冠”。 1987

年因河道填塞为路而成旱桥，2006

年又经重修。

现桥位于罗店镇新桥居委布长

街南端 （韩家湾路与竹巷街衔接

处），南北走向，长 21.05 米，加西侧

一段踏石全长 24.4 米，宽 5.4 米，顶

高 4.29 米， 拱径高 3.55 米， 拱径

8.45 米，占地 114.2 平方米。 桥顶刻

圆涡纹， 桥额题刻正书阴文 “丰德

桥”，旁侧题刻“康熙庚寅年”“王吉

武题”字样。东西侧各有正书阴文对

联一副，“善巧非驱 ”“功成是济 ”；

“九衢通利”“万福集津”， 由于年代

久远，已不能通读。

1992 年 7 月 22 日公布为宝山

区文物保护单位， 该桥造型古朴，

结构坚固， 具有典型的时代和地域

特征 ， 现在还起着交通设施的作

用， 供行人来往， 对于研究罗店明

清时期历史、 经济、 风土人情等有

一定价值。

古桥资料 >>>

明确了文物保护属于公益诉讼

的范畴后， 公益诉讼检察官们在市

检察院的直接指导下， 迅速投入保

护古桥的行动。 在与区文物保护部

门联系协作， 搜集大量关于古桥的

史料、 文物保护资料以及文物保护

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 5 月 5 日制发了两

份检察建议， 建议有关部门依法履

行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丰德桥保护

和监管职责， 消除丰德桥存在的安

全隐患， 整治周边环境。

同时， 考虑到古桥地处居民生

活区， 保护难度较大， 过去也曾多

次进行过整治， 却屡次反弹， 建议

有关职能部门建立保护古桥长效机

制， 加强古桥保护宣传解释工作，

防止类似问题出现反复。

检察机关的建议发出后， 获得

相关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周

内， 建议中的各项内容就获得了落

实， 所有问题基本整改到位。

日前， 公益诉讼检察官们与宝

山区多个职能部门联合对丰德桥再

次开展实地查看， 此时的古桥已是

“容光焕发”， 在初夏骄阳下重展

“一镇桥梁之冠” 之姿。

相关职能部门在向检察机关的

书面回复中表示， 目前已完善了志

愿者队伍， 今后将加强日常巡查和

保洁工作， 同时加大各部门配合协

作力度， 确保古桥的保护管理职责

落实到位。 此外， 也将加大对古桥

的宣传力度， 让更多的人了解古桥

的珍贵， 欣赏古桥的美好。

至此， 这起上海市首例文物保

护公益诉讼案件完满结束。

古桥的故事虽已告一段落， 宝

山检察院的检察官们继续开展文物

保护公益诉讼的脚步并未停歇。 该

案之后， 宝山检察院趁热打铁， 与

相关职能部门建立起文物保护长效

协作机制， 就宝山区全区文物保护

工作开展了联合检查工作。

重展“一镇桥梁之冠”之姿

现已有告示和志愿者 “保护” 古桥

之前的古桥与垃圾桶和晾晒的衣物为伴 本版照片除注明外均为宝山检察院提供

资料照片


